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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股權之歸屬期為購股權授出當日起至行使期開始時。

** 所披露本公司股份於授出購股權當日之價格乃緊接授出購股權當日之前一個交易日於聯交所之收

市價。

*** 於供股或紅股或本公司股本有其他類似變動時，購股權之行使價可予調整。

# 期間，並無任何購股權獲行使、失效或註銷。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有12,108,713份該計劃項下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根據本

公司現有資本架構，倘尚未行使購股權獲全面行使，將須新增發行12,108,713股本公司普

通股，新增股本為12,108,713港元，而股份溢價則為6,495,575港元(未扣除發行開支)。

購買、贖回及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間概無購買、贖回及出售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聘任並無指定任期，原因為董事及本公司之意願為毋須重續任

期而持續出任彼等之職務。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最佳應用守

則。

核數委員會審閱

二零零三年中期報告已經由本公司核數委員會審閱。委員會自成立以來均定期召開會議，

每年至少開會兩次。

代表董事會

主席

何鴻燊博士

香港，二零零三年九月十六日




